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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 
107年1月9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5月15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捐）助公民營機構設置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要點」第三

條規定，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為本中心執行相關業務及擬定相關辦法之依據。 

二、本中心之主要功能為達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本校賦予之輔導中小企業技術升級及知識

移轉，使其藉由利用學校軟硬體資源而成長茁壯，促進國家經濟成長及增加就業機會；

同時促進本校研究成果移轉，增進產學合作契機提高畢業生就業機會，培育企業及個人

之技術創新，協助企業升級與個人創業，透過本中心的設立，落實「產學合一，理論與

實務並重」之理念。 

三、設置任務 

(一) 引進產學合作之機會，成為學校與業界合作之橋樑。 

(二) 將老師之研發成果實際應用於社會使之研究主題更符合產業之應用價值合作研發成

果可藉此升等。 

(三) 透過合作使本校訓練學生與產業之需求相契合，使本校學生成為企業優秀員工之來

源。 

(四) 本校空間可為老師與企業共用創造最大利用率。 

(五) 透過育成培育經驗可協助本校老師及學生創業。 

(六) 提供本校強大的師資陣容 優秀的學生團隊及精密的儀器設備，培育中小企業創新

研發以達創業或企業轉型升級目的。 

(七) 引進政府豐富廣泛、嘉惠企業之相關補助資源，協助中小企業進駐企業技術或產品

研究發展。 

(八) 策略聯盟企業所需要、所缺乏之機關單位，協助企業增強公司全方位經營管理之體

質。 

(九) 推動其他有關創新育成業務之重要事項。 

四、行政組織與人員 

(一) 本中心由產學合作處督導執行相關業務。 

(二)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任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三) 本中心聘任專案經理若干位，協助主任推動中心業務；並聘任專案人員及臨時人員

若干人，協助行政業務執行。 

(四) 設置創新育成中心審查委員會，由產學長、本中心主任為常任委員，並依審查任務

性質邀請校內主管、教授組成5人委員會，產學長任委員會主席，召集主持會議。

委員會執掌如下： 

1. 創新育成中心營運執行方針訂定。 

2. 企業進駐、延駐審查。 

3. 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業領航專案實施辦法進駐之校園衍生企業資格審查。 

五、創新育成中心內部運作相關作業規範，包括： 

(一)企業進駐申請與審查。 

(二)企業輔導考核與場所管理。 

(三)離駐申請及延駐審查作業。 

(四)企業回饋方式。 

 前項作業規範另訂之。 

六、經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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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來源包括政府補助款、企業配合款、中心自籌款，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二)經費係依照當年度「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所編列之預算

表運用為原則。 

(三)中心每年應至少提列計畫中政府補助款金額之10%作為學校管理費。 

(四)當年度企業配合款中，進駐培育費收入扣除房屋稅、地價稅等費用等支出後之盈餘

的50%作為學校管理費。 

(五)中心自籌款及企業配合款之當年度結餘，應撥入次年度本中心自籌款帳戶，以達本

中心得自給自足之要求。 

(六)中心計畫人員之聘任與薪資，依計畫核准單位相關規定辦理；行政支援專案助理人

員薪資由育成中心經費支應，如有特例應先簽請校長核准。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